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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系統流程 

 分為【銷售用】及【製造與退貨用】兩種申報方式，其中【製造或

退貨用】僅提供加工製造或退貨之申報。 

 原申報用途如其中一部份需進行退貨，則須申報「剩餘之原用途」

與「退貨用途」。 

 

 

 

 

選擇【製造或退貨用】方式，輸入報單號碼後，點選帶入報單參考資

料；點選序號進入明細頁進行申報。 

 

新系統流程 

 整併原【銷售用】及【製造與退貨用】兩種申報方式，即「製造」

或「退貨」可同時與「庫存」、「銷售」等用途一起申報。 

 原申報用途如其中一部份需進行退貨，僅須申報「退貨用途」，「剩

餘之原用途」由系統自動計算。 

 

 

 

 

不用選擇申報方式，輸入報單號碼後，點選帶入報單參考資料；點選序

號進入明細頁進行申報。 

 

 

 

Step1-輸入報單資料以進行流向申報。 

 

案例情境：進行變更申報，庫存 0.0001 轉為製造，原銷售 0.0002 退貨其中的 0.000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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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庫存用途，新增用途(製造 0.0001KGM)。 

 

進入原庫存用途明細後，點選變更用途或新增買受人。 

 

 

 

點選新增用途與買受人，新增用途(製造 0.0001KGM)，並於序號預設

庫存最右欄點選日期按鈕，申報「銷售/庫存日期」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Step2.1-進入明細頁進行用途申報-原庫存變更為製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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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庫存用途明細頁─變更後申報量等原申報量，即可回上一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流向清單頁─系統自動將申報庫存量改為 0.0000(原庫存數量 0.0001-

製造 0.0001=0.0000) 

 

輸入製造用途，填寫買受人資料(凡有標示「*」者為必填欄位)，新增完成後點選確認回流向清單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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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銷售用途，新增用途(退貨 0.0001KGM+銷售 0.0001KGM)。 

 

進入原銷售用途明細後，點選變更用途或新增買受人。 

 

 

 

 

點選銷售用途，新增用途(退貨 0.0001KGM)。 

 

進入原銷售用途明細後，系統預設一筆原買受人(故僅須新增有異動之

用途)，點選變更用途或新增買受人。 

 

 

Step2.2-進入明細頁進行用途申報-原銷售(0.0002)變更為退貨(0.0001)與銷售(0.000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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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銷售用途明細頁─原銷售用途尚有 0.0001 未申報，繼續點選變更用

途或新增買受人申報沒異動的銷售(0.0001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原銷售用途明細頁─系統自動將原銷售量改為 0.0001(原銷售 0.0002-

退貨 0.0001=0.0001)(不需再申報沒異動的銷售)，即可回上一頁。 

 

輸入退貨用途，填寫買受人資料(凡有標示「*」者為必填欄位)，新增完成後點選確認回原用途明細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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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銷售(0.0001)用途，填寫買受人資料(凡有標示「*」者為必填欄

位)，新增完成後點選確認回原用途明細頁。

 

原銷售用途明細頁─變更後申報量等原申報量，即可回上一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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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ep3. 回報單明細頁面確認本次申報數量後，即可點選申報送出申請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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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系統流程 

 分為【銷售用】及【製造與退貨用】兩種申報方式，其中【製造或

退貨用】僅提供加工製造或退貨之申報。 

 第一次申報僅能使用【銷售用】，即第一次申報不能直接申報「製

造」用途。 

 

 

 

 

選擇【銷售用】方式，輸入報單號碼後，點選帶入報單參考資料；點選

序號進入明細頁進行申報。 

 

新系統流程 

 整併原【銷售用】及【製造與退貨用】兩種申報方式，即「製造」

或「退貨」可同時與「庫存」、「銷售」等用途一起申報。 

 將通關量預設為庫存用途，且庫存量由系統統一計算，即不再有未

申報量不為 0 或申報超量的情況發生，業者僅需新增非庫存之用

途。 

 

 

 

不用選擇申報方式，輸入報單號碼後，點選帶入報單參考資料；點選序

號進入明細頁進行申報。 

 

 

 

Step1-輸入報單資料以進行流向申報。 

 

案例情境：進行第一次申報，申報庫存 0.0001、銷售 0.00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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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用途(庫存 0.0001KGM)+新增用途(銷售 0.0002KGM) 

點選新增買受人資料，進入用途新增頁面。 

 

 

 

A.新增用途(庫存 0.0001KGM)→填寫買受人資料(凡有標示「*」者為

必填欄位)，新增完成後點選確認回流向清單頁。 

 

 

 

申報庫存日期+新增用途(銷售 0.0002KGM) 

系統將通關數量預設為庫存數量(無須申報庫存用途)，點選新增用途與

買受人，進入用途新增頁面。 

 

 

A.申報庫存日期→於序號預設庫存最右欄點選日期按鈕，申報「銷售/

庫存日期」。 

 

Step2-進入明細頁進行用途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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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向清單頁─尚有未申報量(通關數量 0.0003-庫存 0.0001=0.0002)，

即可再點選新增買受人資料，申報另一個買受人資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B.新增用途(銷售 0.0002KGM)→填寫買受人資料(凡有標示「*」者為必填欄位)，新增完成後點選確認回

流向清單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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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向清單頁─未申報量為 0 時，即可點選回上一頁送出申請案件。 

 

 

 

 

流向清單頁─系統自動將申報庫存量改為 0.0001(通關數量 0.0003-銷

售 0.0002=0.0001) 

 

 

 

 

Step3. 回報單明細頁面確認本次申報數量後，即可點選申報送出申請案件。 

 


